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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動名稱：齊賀澳門大橋開通健步行 

2 活動日期：2024 年 9 月 29 日（星期日） 

3 主辦單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體育局 

4 活動宗旨：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 周年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25 周年，特在澳門

大橋開通前舉辦“齊賀澳門大橋開通健步行”，讓市民大眾能夠參加康體活動

的同時，體驗澳門大橋建設及欣賞澳門優美的風景，藉此體現本澳健康活力的

一面，推進大眾體育運動發展，落實特區政府建設健康城市的目標和營造全民

健身的良好社會氛圍。 

5 步行路線：由澳門大橋連接氹仔北安引橋處出發，行至澳門大橋接近 A 區引橋的位置再折

返至氹仔北安起點，全長約 6 公里。【活動入口：氹仔碼頭出入境事務站（澳門

氹仔北安大馬路北安碼頭街）與北安客運碼頭重型客車上落客區停車場之交界

處】 

6 活動名額：10,000 名 (團體名額 5,000；個人名額 5,000 )，額滿即止。 

7 報名資格：持澳門居民身份證人士可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報名（每個團體 20-150 人）。活動

費用全免。 

8 報名方式：活動只接受網上報名，不接受現場及逾期報名。 

9 報名日期：  

形式 報名日期 報名及查詢 

團體 2024 年 9 月 19 日 10:00 起至 9 月 21 日 21:00  

個人 2024 年 9 月 22 日 10:00 起至 9 月 24 日 21:00 

10 報名程序： 

1. 登入活動報名網站 pontemacau_walkreg.sport.gov.mo、體育局網站活動日誌或掃描網上

報名二維碼；  

2. 按系統指引進行報名程序； 

3. 收到電話短訊確認； 

4. 於指定時間到站點領取活動紀念手帶，並須於活動當天出示手帶方可進場； 

5. 紀念 T 恤以抽奬形式派發，中奬者於指定時間到站點領取紀念 T 恤，可於活動當天穿

著紀念 T 恤共享歡欣。 
註： 
⚫ 報名表一經遞交，即視參加者聲明個人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並同意本章程

及所有規則。 
⚫ 所有參加者應確保所填之個人資料準確無誤，如報名資料有誤，將影響參加活動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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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活動時間及流程： 

日期 時間 事項 

25/09/2024 10:00 查詢紀念 T 恤中獎編號 

26-28/09/2024 09:00-21:00 
‒ 成功報名者領取活動紀念手帶 

‒ 中奬者領取限量活動紀念 T 恤 

29/09/2024 

07:00 團體參加者召集 

07:45 團體參加者最後召集 

08:00 起步儀式，健步行開始 

08:30 個人參加者召集 

09:30 最後進入起步區時間 

11:00 活動結束 

12      紀念品： 

12.1 所有成功報名之人士可獲得活動紀念手帶，活動當天須憑手帶入場； 

12.2 所有成功報名之人士即自動參與活動限量紀念 T 恤抽奬，有機會獲得活動限量

紀念 T 恤一件，名額 1,000 名； 

12.2.1 中奬名單將於 9 月 25 日 10:00 時公佈，並將透過電話短訊寄送中奬通

知至中奬者於報名時填寫之流動電話； 

12.2.2 由於 T 恤各尺寸數量有限，主辦單位無法保證得奬者均可換得期望之

尺寸。 

12.3 參加者可於現場領取紀念手搖扇一把；  

12.4 參加者可於活動完成後下載電子紀念證書。 

12.5 領取紀念品的日期及所需文件如下： 

紀念品 領取日期 領取地點 出示文件 

活動紀念手帶 
9 月 26 日至 

9 月 28 日 

(9:00-21:00) 

綜藝館主前廳／奧

林匹克體育中心‒

運動場（因應報名

時選擇之領取地

點） 

有效的澳門居民身份證正

本、確認報名電話短訊 

活動限量紀念

T 恤 

有效的澳門居民身份證正

本、中奬電話短訊 

註：如需代領，需持代領人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及被代領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相關電話短訊，

以便工作人員進行資料核對。逾期未領取將被視為放棄，不設補領。 

紀念手搖扇 活動當天 活動現場 -- 

電子紀念證書 
9 月 29 日 12:00 時起至

10 月 29 日 23:59 
於報名網站下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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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飲用水：活動設有水站，為支持環保，參加者可自備水樽補充飲用水； 

14 查詢：可致電體育局 2823 6363、或瀏覽體育局網頁 www.sport.gov.mo。 

 

附則： 

1. 活動在澳門大橋上進行，參加者須顧及自身安全，請勿倚靠或攀爬圍欄； 

2. 是次大橋步行全程長約 6 公里，全程約 1.5 小時。參加者一經報名，即表示確認其身體狀況適合參

加活動，並為其在活動途中出現之健康變化，承擔全部責任；途中參加者如有不適，應立即通知附

近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將盡力提供協助； 

3. 為確保各參加者之安全，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將於現場維持秩序，參加者必須遵從現場工作人員的指

示； 

4. 主辦單位將盡力執行保護參加者的措施，倘若在活動進行中發生任何不可抗力及意外事故，主辦單

位將盡力協助，但對於在活動中之任何意外，包括參加者之傷亡，概不負上任何責任； 

5. 本次活動不提供寄存服務，參加者請自行保管個人財物。如有任何損壞或遺失，主辦單位一概不負

責； 

6. 參加者嚴禁攜帶任何構成危險或阻礙活動進行的物品進入活動範圍內，包括但不限於：內容帶有歧

視、政治含意、種族主義、或意識形態性質的物品或可能引起背離舉辦有關活動原意、危及公共安

全或阻礙其他參加者的物品、旗幟、橫幅和展示品。如有違反者將會被即時要求離開活動範圍及可

能交由相關有權限部門跟進；  

7. 團體參加者須於進場前向主辦單位申請及出示所携帶的旗幟、橫幅和展示品等，如屬被限制的旗幟、

橫幅和展示品，有關物品將被禁示使用； 

8. 禁止攜帶玻璃瓶等可能對他人構成危險的容器； 

9. 除了陪同視障人士的領行犬外，參加者不可攜帶寵物參與活動； 

10. 除有需要人士使用的電動輪椅外，參加者不可使用其他代步工具參與活動（包括但不僅限於自行車、

滑板、滑板車、平衡車、滑輪鞋等）； 

11. 為保障航空及公眾安全，參加者請勿使用航拍機拍攝； 

12. 參加者請密切留意天氣主管部門的最新消息，如活動當日遇上惡劣天氣，主辦單位可取消活動或延

期舉行； 

13. 本章程如有遺漏則由主辦單位議決。  


